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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

受文者 : 中華氏國營造工程工業同

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3 日

發文字號 : 工程技字第 10500 1 55360 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f牛 : 如吉兌明

裝

主話:函轉駐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系且函，為關於新加坡媒體指出，

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宣佈將於本 (20 1 6 )年 7 月和新加坡簽

署新隆高鐵合作諒解備忘錄 ( MOU ) 事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參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 : 檢送駐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組 105 年 5

105005009]0 號函影本乙份。

日星經字第18 月
吉T

正本 :中 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中 華民國管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
合會

晶IJ 本:內政部 、工程產 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(以上 皆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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